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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情

前男友预谋杀人 女子被扔暗井死里逃生
段某现年61岁，为被害人倪某的前男友。
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11日21时许，被告人段某在北

京市西城区某街道清洁站北侧的绿化带内，因感情纠纷持事
先准备好的铁锤击打被害人倪某头部数下，在其倒地昏迷
后，又将倪某拖入绿化带暗井中。

当发现倪某身体仍在活动时，段某又用脚踹其头部数
下，待倪某的身体不再活动后将井盖盖好逃离现场。

2015年6月13日，倪某苏醒后自行从暗井中爬出，后被
群众发现并报警。当日被告人段某被抓获归案。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段某故意杀害他人，应当以故意
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庭上，段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没有异议，表示认罪。

揭 秘

被害人下班途中被强拉至草坪遭锤击
50多岁的倪某是河北人，2015年5月17日到某餐馆跟着

面点师傅干杂活儿。据倪某陈述，她与段某在6年前打工时
认识，二人曾是男女朋友关系。

2015年6月11日21时40分许，倪某从打工的餐厅下班
回家，在西城区某铁道口附近的电话亭边上看到段某，当时
倪某正与现任男友通电话。段某冲过来对着倪某说：“叫你
打电话！谁狠也没有我狠！”说着就抢走了倪某的包，用手掐
着她的脖子，将她拉到一片草坪里。

倪某回忆，段某好像拿出了一把刀突然向她脸和头刺过
来，不知刺了多少下，她就昏过去了，“醒来后，周围一片漆
黑，什么也看不见，就感觉周围是圆的，站也站不起来，我就
躺着用脚往上蹬，才发现自己是在一口井里。”而此时倪某已
在井里昏迷了两天。

倪某后来用脚蹬开井盖，从井里爬了出来，迷迷糊糊走
到一间公厕，脱掉了带血的衣服后，倪某没有了力气，趴在了
厕所的地上。

西城区环卫局保洁员谭某证言证实，2015年6月13日9
时许，她接到主管电话，被告知有一个女子在女厕内滞留，影
响了正常工作，让她前往查看。

到了厕所后，谭某看到一个女子躺在女厕洗脸盆前的地
上，身上没穿衣服，于是她马上拨打了110，后警察将该女子
带走。

据了解，倪某头部、脸、左肩、左臂都被击伤，左眼失明。
她称其清醒时只看到段某用刀刺她，昏迷后的事已不记得
了。鉴定书证实，倪某受外伤致急性开放性颅脑损伤，枕部
颅骨等多处骨折，左眼无光感，面部瘫痕累计长为18.5厘米，
所受损伤程度属重伤二级。

证 言

经介绍认识对方女友 现已谈婚论嫁
王某是倪某的现男友，2014 年 7 月，两人经段某介绍

认识。
据王某称，2014年2月，他到某局公租房建筑工地食堂做

饭，2014年7月，倪某每星期来工地找段某一次，住在段某宿
舍，由于她每次来都到厨房帮忙，大家就认识了。

2015年4月的一个星期日，王某请倪某到外面吃饭，倪某
告诉他段某的儿子不同意他们的婚事，问王某愿不愿意和她
结婚。王某当时说同意。2015年5月9日，倪某辞职后就和
王某回老家见了家人，经亲属同意，两人开始同居并约好在
这一年年底结婚。

王某称，2015年5月11日他从老家回北京后，和倪某只
用电话联系没再见面。倪某告诉过他，她曾被段某叫到宿
舍，并已向段某说明了分手并告诉了段某他俩的关系，但段
某说不行，要弄死倪某。事发当时，倪某正用公用电话给他
打电话，说了两句就挂了。

判 决

犯故意杀人罪 判有期徒刑14年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段某持械故意非法剥夺他人

生命，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
罪，应依法予以惩处。鉴于段某已着手实施犯罪，由于意
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系犯罪未遂，依法可比照既遂犯
从轻处罚。

根据段某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
害程度，西城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段某有期徒刑14
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一枚古币
1999年出生的铁头，是江山张村乡人。父亲常年在苏州

打工，母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就过世了。读书时，铁头借宿在
伯伯家，但伯伯忙于农活，也没法好好照顾他。

因为缺乏关爱，铁头渐渐从学校的中等生沦为差生，最
后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

辍学后，铁头一直跟着奶奶在老家生活。那是一个山
区，成年人都外出打工，留下来的大多是没工作的闲散人
员。铁头的奶奶年事已高，也管不了他，只能任由铁头在老
家闲逛。

2013年，铁头认识了强哥，两人经常厮混。一次偶然的
机会，铁头在别人的老宅里玩耍时，看到几个古铜板，他想到
之前强哥说，“铜板也是古玩，可以换钱！”便顺手拿走了这些
铜板。

随后，铁头找到强哥，说想卖了换钱。强哥便带他到衢
州的古玩市场。那一次，铁头不仅用古铜板换到了钱，更是
找到了“生财之路”——在那个古玩市场里，他发现很多古玩
都在老家的宅子里见过，而且价格都挺高。

从那以后，铁头就打起了老宅古玩的主意，陆续偷了一
些铜板去卖，也因此被民警抓获。

第一次，民警叶永昌以“哥哥”的身份，与铁头交流了半
天，希望他改掉偷盗的坏习惯，当时铁头连连点头，表示以后
不会再偷了。由于是未成年人，叶永昌对铁头进行教育后，
便让他回家了。

可是后来，铁头接二连三地进出长台所。他的案子均是
叶永昌负责，看到叶“哥哥”，铁头难免有些难为情，叶永昌依
旧在办案间隙对他进行耐心教导。铁头对警察“哥哥”的教
育表示接受，但还是转身就忘……

“忽悠”成年人帮忙
2014年初，铁头看中一家老宅子门前的两个大石鼓，便

约上同是未成年的朋友小黄，一起前往“动手”。但铁头没想
到，石鼓太重，他们两人根本搬不动。

铁头不甘心，想了想，便打电话找强哥帮忙，答应卖了之
后分他一半的钱。没多久，强哥便开着车前来“支援”，三人
将两个石鼓装车后，在市场里卖了几千元。

在这之后，铁头开始肆无忌惮地疯狂作案，并且慢慢成
了盗窃古玩的“行家”。凡是知道附近哪家有稍微像样点的
古玩，铁头都忍不住要“下手”。

2014年底，毛某因为单位效益不好，便辞职待业。经朋

友介绍，他认识了铁头。在一次闲聊中，几人聊到了古玩的
话题，铁头见毛某有兴趣，便说带他去“见识见识”，毛某怕担
责，有些犹豫。“没事的，你就在门口放风，要是被抓了，就说
是我叫来的，责任往我身上推。”铁头说。

就这样，铁头带着毛某等其他人来到了张村乡。当时老
宅里的“牛腿”在市场上炒得很火，铁头便经常偷“牛腿”，
2014年9月至2014年12月，他们几人共盗窃18起，涉嫌金额
2万余元。

就这样，在近2年的时间，铁头偷过各种品种的古玩：石
墩、香炉、金耳环、砚台、玉佩、粮票等，凡在老宅里能找到的
值钱东西，他都不放过。甚至，铁头还和人合作，挖过 5 座
古坟。

年龄“达标”开始铁窗生活
2016年初，长台所辖区张村乡又接连发生多起古玩被盗

案。经过现场勘查，警方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此时铁头
浮现在了叶永昌的脑海。“这可是铁头经常光顾的地方，会不
会又是铁头下的手？”

正在叶永昌开展调查期间，今年3月，长台镇又发生了多
起古董被盗案。通过对案发地点周边群众的走访及调查，犯
罪嫌疑人周某进入了叶永昌的视线。

“不是铁头？”叶永昌心中闪过一丝安慰。然而，周某到
案后的交代又让叶永昌失望透顶——铁头是同伙！此时，铁
头已经年满16周岁，到了刑事责任年龄。

这一次，当镫亮的手铐戴到铁头的手上时，他的眼神露
出那种不敢相信的绝望。他扯着叶永昌的衣袖，慌乱地哀
求：“哥哥，再放我一次，我保证再也不去偷了！”但叶永昌只
能看着他，无奈地摇头。

男子锤杀前女友扔暗井，女子死里逃生
嫌疑人故意杀人但犯罪未遂被判有期徒刑14年

《法制晚报》唐李晗

前女友倪某提出分手，而情敌还是自己介绍认识的工友，段某一怒之下在倪某下班途中行凶，持
铁锤击打倪某头部致其昏迷，将其藏入绿化带暗井中。所幸倪某在两天后苏醒并从暗井中爬出，后
被群众发现报警。经鉴定，倪某左眼失明，头部、脸部等多处受伤，损伤程度属重伤二级。

昨天，记者获悉，北京西城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段某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今年刚满16周岁，却已偷盗民间文物百余起

古玩圈“少年神偷”劣性不改面对铁窗
本报记者 陈佳妮通讯员 吴淑清周韫

在江山市，有个历史悠久的古村落张村乡，那里有很多老宅子。在衢州的古
玩圈，来自张村乡的少年郎“铁头”名声不小，他虽然长着一张娃娃脸，讲话已然老
道。之前，他混迹于各家古玩店，出手各色老宅子里的古玩。

与此同时，铁头在江山长台派出所也是号“人物”，民警叶永昌自2014年第一
次接触他以来，发现他已进出长台派出所不下7次。现在只要辖区内发生古玩被
盗案件，叶永昌都会第一时间想到铁头。据统计2014年以来，铁头作案100余次，
劣迹斑斑。

但因为铁头未成年，警方只能对他进行法制教育。今年，铁头年满16周岁，在
这次疯狂作案后，他面对的，将是铁窗生活。


